
江门市江海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方案咨询服务需求书

一、 项目概况

根据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为科学管理规划区内停车资源，

解决停车难问题，由我局作为主体，委托第三方服务单位编制江

门市江海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方案。规划方案结合江海区实际情

况分析，包括如何优化工业区、新建厂区、新建道路等停车地点

规划布设、挖掘闲置停车资源、提高停车资源利用率、强化宣传

教育与执法管理、智能化系统管理等内容；同时量化实际成效指

标，制定针对性和实操性强的解决措施。该项目需聘请咨询服务

单位编制规划方案。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的全部条件。

（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三）供应商应当具有城乡规划编制资格。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或分包服务项

目。

三、服务内容

编制江门市江海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方案，配合开展项目相

关工作等。

四、服务要求

（一）签订本项目合同并基础资料后 90 个日历天内完成规划

方案，并向采购人提交成果文件。

（二）供应商对本项目的规划方案须满足国家和地方所有法



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五、报价要求

采购的咨询服务费用由规划方案编制费组成。规划方案编制

费参照《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中规协 2017 版），且按

照关于印发《江门高新区（江海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修订）》

的通知（江高办法〔2020〕1 号）的相关规定计算费用，招标控制

价不高于 50 万元，最终费用以相关部门审定为准。

六、服务期限

按照合同双方自行约定。

七、费用结算方式

供应商提交完整、符合要求规划方案并经审核结算后，采购

人一次性支付咨询服务费用的结算款。

八、争议解决方式

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协商解决，无法协商解决

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九、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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